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四川健佰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天风证券作为四川健佰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佰氏”或“公司”）

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定期报告事前审核，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 涉 及 重 大 未 决 诉 讼 仲 裁    □ 停 产 、 破 产 清 算 等 经 营 风 险        

□重大债务违约等财务风险          □重大亏损、损失或承担重大赔偿责任  

□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或处罚  

□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等公司治理类风险  

□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等无法履职或取得联系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其他  

 

（二） 风险事项情况 

1．健佰氏股票转让将被实施风险警示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了健佰氏 2019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并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健佰氏 2019 年年度报告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披露。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第 4.2.8 条第(一)

项的规定，挂牌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对股票转让实行风险警示，在公司

股票简称前加注标识并公告。根据上述规定，健佰氏股票转让将被实施风险警示。

公司证券简称将由“健佰氏”变更为“ST健佰氏”。 

2．健佰氏 2019 年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0 年 6 月 30 日对健佰氏 2019 年度

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审计报告正文中表述： 



“一、无法表示意见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四川健佰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佰氏公司”)

财务报表，包括 2019 年 12月 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9 年度的合

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

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不对后附的健佰氏公司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由于“形成无法表示意

见的基础”部分所述事项的重要性，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

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 

二、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 

1、由于健佰氏公司未能全面配合我们对健佰氏公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金额为人民币 23,632,002.70 元的存货实施全面的监盘程序，也无法实施替代

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我们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存货以及

财务报表其他项目做出调整，也无法确定应调整的金额。 

2、公司 2019年度账面显示折价销售存货金额为人民币 12,353,601.14 元，

对应的结转存货成本金额为人民币 81,409,930.29 元，由于我们未能对此交易事

项获取到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我们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此交易事项

的会计处理进行调整，也无法确定应调整的金额。 

3、由于健佰氏公司相关管理人员变动，我们无法对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预收账款、应付账款、其他应付账款实

施完整的函证、检查及询问等审计程序，截至审计报告日，健佰氏公司未能完整

提供相关的函证信息，且已发函部分回函率较低，我们也无法实施替代审计程序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我们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上述项目以及财

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做出调整，也无法确定应调整的金额。” 

3．主办券商无法保证健佰氏 2019 年年报真实、准确、完整 

由于事前审查年报时间有限，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基于存货、

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预收账款、应付账款、其他应付账款、收入、

成本等多个科目未能取得相关证据对健佰氏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

意见的审计报告，且主办券商未取得相关科目的证明材料。主办券商无法保证健

佰氏 2019 年年报真实、准确、完整。 



4．公司存在股东大会表决方式不规范情形 

经与公司信息披露人员沟通，公司近几次股东大会部分股东未亲自出席股东

大会，仅口头授权相关人员签署出席股东大会的授权委托书。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2018 修正) 

第二十二条 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的无效。 

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

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股东依照前款规定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应公司的请求，要求股东提供

相应担保。 

公司根据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已办理变更登记的，人民法院宣

告该决议无效或者撤销该决议后，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变更登记。 

公司存在股东大会表决方式不规范情形，存在相关股东大会决议被请求撤销

的风险。 

5．公司疑似存在资金占用的情形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参股公司、参股子公司法人

控制公司占用公司资金余额为 8,239,506.10 元。此外，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账面存货余额为 23,632,002.70元，但公司账面对应的该部分存货余额

未见实物，不知去向，根据沟通得知 2019 年公司在管理层变动过程中对存货处

置，因无法获取更多资料及采取进一步核查程序，主办券商无法保证该部分存货

的实际去向。 

6、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资本三分之一 

根据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报告，截至 2019 年 12月 31日，公司经审计财务报

表未分配利润金额为-48,234,334.94 元，公司股本总额为 33,630,000.00 元。

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资本三分之一。 

 

二、 对公司的影响 

健佰氏股票转让将被实行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前将加注“ST”标识，健



佰氏 2019 年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主办券商无法

保证健佰氏 2019 年年报真实、准确、完整，公司存在股东大会表决方式不规范

情形，公司疑似存在资金占用情形，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资本三分之一，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已经履行对健佰氏的持续督导义务，于 2020年 1月起多次就 2019

年年度报告编制预披露的相关要求作出提示，由于事前审查年报时间有限，上会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基于存货、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

预收账款、应付账款、其他应付账款、收入、成本等多个科目未能取得相关证据

对健佰氏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且主办券商未取

得相关科目的证明材料。主办券商无法保证健佰氏 2019 年年报真实、准确、完

整。公司存在股东大会表决方式不规范情形，公司疑似存在资金占用情形，公司

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资本三分之一。此外，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

务规则(试行)》的规定，健佰氏股票转让将被实行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前将

加注“ST”标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目录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健佰氏 2019年度审计报告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四川健佰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四川健佰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6月 30日  


